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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专项计量授权依据和许可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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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6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52号修订）
三、《计量授权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2号修改）
四、《浙江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正）
五、《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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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0661141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111540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9376384]第二节  许可机关及许可范围

一、许可机关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实行计量授权。申请对本部门内部使用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执行强制检定的授权，由同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申请对本单位内部使用的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执行强制检定的授权，由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申请对社会开展强制检定、非强制检定的授权，根据申请承担授权任务的区域，由相应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注册并经营的企业（不包含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在本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承担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和非强制检定任务，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落实深化“证照分离”改革任务的通知》（国市监注发〔2021〕36号）文件，萧山、滨江、钱塘区局取消计量授权审批。
二、许可范围
依法授权予其他部门或单位的计量检定机构或技术机构，执行计量法规定的强制检定和其他检定、测试任务，含专项计量授权新建、扩项、复查、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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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87277496_WPSOffice_Level2]第一节  专项计量授权的类型

按照事项分类：专项计量授权新建申请、专项计量授权复查申请、专项计量授权扩项申请、专项计量授权变更申请。

[bookmark: _Toc47320820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75915551_WPSOffice_Level2]第二节  专项计量授权的办理时限

核准时限（专项计量授权新建申请、专项计量授权复查申请、专项计量授权扩项申请）：法定办理时限35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不含技术评审时间）为5个工作日。
核准时限（专项计量授权变更申请）：法定办理时限35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不含技术评审时间）为即办件。
企业采用告知承诺程序申请专项计量授权的新建、复查、扩项、变更，按照《浙江省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发〔2021〕24号）和《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浙江省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的通知》（浙市监注〔2021〕13号）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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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专项计量授权考核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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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授权证书；
3.专项计量授权考核申请书。

[bookmark: _Toc187655468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12505067_WPSOffice_Level2]第三节  专项计量授权扩项申请材料规范

1.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专项计量授权考核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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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授权证书；
3.专项计量授权考核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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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专项计量授权考核申请书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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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计量授权考核申请书》一式一份，由申请考核机构用计算机打印或墨水笔填写，要求字迹工整、清晰。
2.《专项计量授权考核申请书》编号由受理机关填写，编号方法如下：
[bookmark: _GoBack]〔XXXX〕 X 字XX号

                 流水号
                       受理申请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
                           受理年代
例：省局受理    〔2005〕浙字第01号
市局受理    〔2005〕杭字第01号（以杭州市为例）
3.申请考核机构除向有关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专项计量授权考核申请书》外，还应递交以下资料：
（1）法人资格证书副本一份（事业单位法人资格证书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2）机构法定代表人任命文件副本一份（对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或所隶属的组织法定代表人对机构负责人的委托书副本一份（对具有独立建制的机构）。
（3）考核项目表B1——检定项目一式一份（按JJF1069—2012相关表式）。
（4）有关《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复印件各一份。
（5）考核规范与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对照检查表一份（按JJF1069—2012相关表式）。
（6）证书报告签发人员一览表一份（按照JJF1069—2012附录D1表）。
（7）证书报告签发人员考核记录一份（按照JJF1069—2012附录D2表）。
（8）质量手册一份。
（9）程序文件目录一份。
（10）已参加的计量比对和（或）能力验证活动目录及结果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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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专项计量授权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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